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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一

莆田市仙游县郊尾镇欧庆武非法收购处置废弃电池

涉嫌环境犯罪案件

一、案情简介

2016 年 2 月 26 日，莆田市仙游县环保局、郊尾镇人民

政府、仙游县公安局郊尾派出所联合对欧庆武废电池回收场

进行执法检查。经查，该回收场没有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、

没有办理相关环保手续，擅自从事废弃电池的收购及拆解处

置。执法人员现场查获已拆解的废弃铅酸蓄电池约 6吨、废

弃镉镍干电池约 30 吨。检查发现该回收场未配备任何环保

设施，拆解蓄电池产生的酸性废液在场区地面漫流，直接排

到西侧厂界围墙边无防渗的土沟。经采样监测，排放废水 PH

值 0.43，总铅浓度 5.64mg/L。仙游县环保局当场对该企业

废弃电池仓库实施查封。

二、查处过程

（一）违法行为的认定

1.废弃铅酸蓄电池属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中

900-044-49 类规定的危险废物，企业拆散破碎废弃铅酸蓄电

池超过三吨，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。

2.企业排放的酸性废液中含有重金属铅，其浓度达

5.64mg/L，其行为构成非法排放重金属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

标准（排放限值 1.0mg/L）三倍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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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企业拆解废弃电池外排强酸性电解液 pH 值为 0.43，

可认定属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中“900-349-34*其他废酸

液”（因废物代码标注*，为此特进行了检测）的危险废物。

根据福建省公、检、法、环保四个部门会议纪要（闽环发

〔2015〕5 号），“以规避监管为目的，不经法定排放口或

未建设规范排放口，而是利用其他开放式或封闭、半封闭的

沟、渠非法排放污染物进入外环境的，无论该沟、渠是否硬

化、是否利用隐蔽时段或隐蔽方式排污，均属于私设暗管排

放污染物。”本案中拆解蓄电池产生的含重金属酸性废液未

经处理直接排入土沟，可认定为“私设暗管排放”，且排放

废液的土沟没有防渗，可认定为通过渗坑排放。其行为构成

私设暗管和渗坑排放有毒物质。

4.综上所述，该企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、非法

排放含重金属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、

私设和利用渗坑排放有毒物质的违法行为，均符合“两高”

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释有关“严重污染环境”

的认定，涉嫌污染环境罪。

5.企业没有取得危险废物处置资质、没有办理相关环保

手续，未配套任何环保设施，非法收集处置废弃电池危废，

明显属主观故意。

（二）查处情况

该案件符合“两高”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

释，仙游县环保局依法将案件移送仙游县公安局侦办，并按

照《环境保护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的规定，依法对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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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堆放废弃电池仓库实施查封。仙游县郊尾镇政府依法对该

企业进行取缔关闭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此案件办理过程中，环保部门主动作为、严格执法，属

地政府积极配合，公安部门及时介入，并联合开展现场勘察，

程序规范，证据确凿，认定准确，有力地打击了环境污染犯

罪行为，对违法排污企业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。而在新环保

法出台前，这类案件的办理，环保部门执法部门需耗费大量

的行政成本和时间督促企业整改到位，无法起到实质性的警

醒作用。新环保法和“两高”司法解释赋予环保部门查封扣

押和刑事司法移送等手段，不但惩处力度大，而且可操作性

强，对一些恶劣排污行为可通过强制手段，在较短时间内查

处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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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

广州市梅山热电厂有限公司超标排污

按日连续处罚案

一、案情简介

广州市梅山热电厂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梅山电厂）位于

南沙区黄阁镇亭角村，主营热电生产项目，主要设备为

240t/h、130t/h 燃煤锅炉各一台，分别配套发电机组 60MW、

25MW 各一台，锅炉废气经低氮燃烧、SNCR 脱硝、静电除尘

和双碱湿法脱硫处理后排放。根据《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广州市大气污染综合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穗府

办函〔2014〕61 号）要求，梅山电厂应于 2015 年底前完成

关停或者改燃清洁能源，但该电厂一直未启动关停或改燃清

洁能源。同时，该电厂排放的烟尘在执行《火电厂大气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23-2011）特别排放限值后，由于未对

烟尘治理设施进行全面升级改造，烟尘一直不能稳定达到排

放标准。

2015 年 4 月 28日，南沙区环保局对梅山电厂现场检查，

并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对其 240t/h 燃煤锅炉废气进

行采样监测，监测结果显示，该燃煤锅炉废气排放口烟尘平

均折算浓度超标 1.25 倍。针对梅山电厂此次超标排放污染

物的行为，5月 28 日，南沙区环保局向其送达《责令改正违

法行为决定书》，责令立即停止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；7月

17日，南沙区环境保护局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处以 9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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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罚款。

2015 年 6 月 23 日，南沙区环保局对梅山电厂废气超标

排放行为的改正情况进行复查，并委托广州市机电工业环境

监测站对该电厂 240t/h 燃煤锅炉外排废气进行采样监测，

监测结果显示，该燃煤锅炉废气排放口烟尘平均折算浓度仍

然超标。对于复查超标排放行为，7月 23 日，南沙区环境保

护局再次向该电厂送达了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。

2015 年 7 月 28 日，南沙区环保局对梅山电厂进行第 2

次复查，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对 240t/h 燃煤锅炉外

排废气进行采样监测，监测结果显示，该燃煤锅炉废气排放

口烟尘平均换算浓度仍超标排放。南沙区环保局于 2015 年 8

月 12 日，第 3 次向该电厂送达了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

书》。

2015 年 8 月 12 日，南沙区环保局向梅山电厂送达《按

日连续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计罚期间为 2015 年 5 月 29日至

6月 23 日止，计罚日数共计 26 日，每日处罚金额为 9万元，

按日连续处罚金额共计 234 万元。8月 13 日，梅山电厂向南

沙区环保局提出听证申请。9 月 7日，南沙区环保局依法组

织听证，于 10 月 13 日作出按日连续处罚决定，维持上述处

罚金额。梅山电厂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向市环保局提起了

行政复议。

2015 年 11 月 19日，南沙区环保局向该电厂送达第二

份《按日连续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计罚期间为 2015 年 6 月

24 日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止，计罚日数共计 35 日，每日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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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金额为 9万元，按日连续处罚金额共计 315 万元。该电厂

已再次申请听证。

2015 年 8 月 18 日，南沙区环保局对梅山电厂进行第 3

次复查，委托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对 240t/h 燃煤锅炉外

排废气进行采样监测，监测结果显示外排废气未超标。该电

厂废气超标排放行为终止，本次按日连续处罚结束。

二、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

本案主要涉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五十九

条和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法》等法律规

章的规定。

三、本案启示

(一)准确把握按日连续处罚计罚日数的计算问题

本案涉及两次按日连续处罚，对计罚日数的计算需要对

有关规定的准确把握。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

罚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按日连续处罚的计罚日数为责令

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送达排污者之日的次日起，至环境保护

主管部门复查发现违法排放污染物行为之日止。再次复查仍

拒不改正的，计罚日数累计执行。”即正确的计罚时间是：

从第 1次送达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的次日起至第 1

次复查之日止为第 1次计罚日数；第 2次计罚日数应该是从

第 1次复查之日的次日起至第 2次复查之日止，以此类推。

在按日计罚周期内被责令停产整治的时间，按照环境保

护部《关于按日连续处罚计罚日数问题的复函》（环函

[2015]232 号）规定，计罚日数是一个连续的起止时间，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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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者在计罚周期内存在停产停业或达标排放的日数，均不能

从计罚日数中扣除。梅山电厂在第 1次连续处罚听证时提出

扣除 2015 年 6 月 7日 14:50 至 2015 年 6 月 10 日 2:50 共 4

天期间的申辩意见未被采纳。

(二)按日计罚的复查工作与处罚工作同时进行

由于处罚工作程序时间较长，而按日计罚的复查滚动周

期较短，因此按日计罚的复查工作无需等待初次处罚工作完

成才进行，而是两者同时进行。排污者提起复议或诉讼的，

不影响环境保护部门复查工作开展。

(三)要有经营案件的意识

执法人员在发现企业存在违法排污行为时，要设想到可

能出现的处理措施和后果，规范执法程序。对可能影响案件

办理的监测报告出具时间过长和不规范等问题，如本案中，

第 1、2次现场监测到收到监测报告时间均将近 1个月，第 3

次近半个月时间，延后了复查时间，并直接影响到第 2次、

第 3次按日连续计罚日数的计算，执法部门应与监测单位加

强沟通，在委托时说明需要尽快取得监测报告。在监测机构

出具报告后监察人员应尽快取阅，查看是否存在缺漏信息，

为以后可能出现的诉讼做好准备。


